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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磐明法字（2024）第 SHE2023029-1 号 

 

一.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作为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发行人”或“中锐股份”）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下称“本次发

行”）项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提供法律服务，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

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及《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

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

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出具了磐明法字（2024）

第 SHE2023029 号法律意见书（下称《法律意见书》）、磐明工字（2024）第

SHE2023029 号律师工作报告（下称《律师工作报告》）。 

 

原申报材料中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会计报表截止日为 2023 年 9 月 30

日，现发行人聘请和信对发行人财务会计报表加审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两

次截止日相距期间简称为“补充核查期间”）。为此，本所律师对《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出具后发行人补充核查期间所发生的与本次发行上市相

关的情况，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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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所律师的声明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一并使用，《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本所律师

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词语释义与《律师工作报告》所载相

一致。 

 

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的精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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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1.1 本所律师已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正文“一. 本次发行的批准和

授权”部分详细披露了发行人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的批准本次发

行上市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的决议。 

 

1.2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述批准与授权仍在有效期

内。但因有效期截至 2024 年 7 月 5 日，发行人已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将发行决议的有效期延长

了 12 个月，并将该等议案提交 2024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二. 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仍为依法设立并合法

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并未出现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发行人股票已在深交所上市，具备本次发行的主

体资格。 

 

三. 本次发行的实质条件 

 

经本所律师逐条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仍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实质条件： 

 

3.1 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3.1.1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实行公平、公正原则，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均

为人民币普通股，每一股份具有同等权利，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均相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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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 

 

3.1.2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发行人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发行价格超过票面金额，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 

 

3.1.3 本次发行已获得发行人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法》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 

 

3.2 本次发行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未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的方式，符合

《证券法》第九条第三款之规定。 

 

3.3 本次发行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3.3.1 根据发行人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和信出具的《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和信专字 2023 第 000547 号）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

不存在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的情形，

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之情形。 

 

3.3.2 根据和信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和信审字（2024）第 000238 号《审计报告》

（下称《2023 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披露的公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

人 2023 年度的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相关

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未被出具否定意见、无法表示意

见或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

之情形。 

 

3.3.3 根据发行人的公告文件及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确认，并经本

所律师检索中国证监会网站、深交所网站，以及通过其他公开搜索引擎查询，

发行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三）项规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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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根据发行人的公告文件、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公安机关出

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证监会网站、深交所网站，以及

通过其他公开搜索引擎查询，发行人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形，不存在《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规定之情形。 

 

3.3.5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的调查函确认书、相关政府部门出

具的证明及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证监会网站、深交所网站，以

及通过其他公开搜索引擎查询，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

在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注册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规定之情形。 

 

3.3.6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及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检索中国证监会网

站、深交所网站，以及通过其他公开搜索引擎查询，发行人最近三年不存在严

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注册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规定之情形。 

 

3.3.7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83,000.00 万元，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全部用于偿还有息负债，不会用于持有财务性投资，

亦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不会与发行人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

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影响发行人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符合《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一）、（二）、（三）项之规定。 

 

3.3.8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且不

超过 35 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 

 

3.3.9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控股股东，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

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发行人股票均价的 80%，符合《注册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

之规定。 

 

3.3.10 根据本次发行方案，若本次发行完成后，苏州睿畅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量未超

过发行人总股本的 30%，则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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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若本次发行完成后，苏州睿畅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量超过发行人总股本的

30%，则其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符合《注册管

理办法》第五十九条之规定。 

 

3.3.11 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未向

发行对象做出过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的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者通

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他补偿的情形，符合《注册管理

办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 

 

四. 发行人的独立性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人

员、财务及机构独立，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具备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

的能力，满足本次发行上市对发行人独立性的基本要求。 

 

五. 发行人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5.1 主要股东 

 

根据《2023 年年度报告》、中证登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

用账户前N名明细数据表》（以下简称《数据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直接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有 1名，为苏州睿畅，

补充核查期间未发生变化。 

 

5.2 前十大股东 

 

根据《2023 年年度报告》、中证登公司出具的《数据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前十大股东如下表所述：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1  苏州睿畅 境内一般法人 17.72% 192,823,779 

2  张忠民 境内自然人 1.24% 13,534,300 

3  赵荣全 境内自然人 1.10% 11,98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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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鲲鹏 境内自然人 1.05% 11,376,095 

5  沈金龙 境内自然人 0.84% 9,112,400 

6  孙晓光 境内自然人 0.79% 8,560,000 

7  王鑫 境内自然人 0.79% 8,540,587 

8  徐航 境内自然人 0.65% 7,083,300 

9  西藏坤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0.62% 6,700,000 

10  梁婷 境内自然人 0.61% 6,644,193 

 

5.3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根据《2023 年年度报告》、中证登公司出具的《数据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分别为苏州睿

畅、钱建蓉。 

 

六. 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6.1 发行人的股本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的股

本未发生变化，仍为 1,087,953,783 元。 

 

6.2 发行人股份的权利限制 

 

6.2.1 根据发行人公告及中证登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睿畅持有的 134,583,581

股股票存在如下质押： 

 

序号 质权人 
质押股数 

（股） 

占发行人 

总股本比例 
主债务期间 

借款余额 

（万元） 

警告比例/ 

预警价格 

处置比例/ 

平仓价格 

1 

苏州市姑苏区鑫

鑫农村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00 1.15% 
2023.06.13-

2024.06.13 
1,900.00 未设定 未设定 

2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

相城支行 

75,496,121 6.94% 
2018.08.20-

2025.12.31 
已清偿 

135%/ 

0.69 元/股 

120%/ 

0.62 元/股 
8,587,460 0.79% 

2019.10.09-

2025.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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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

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分行 

38,000,000 3.49% 
2024.01.25-

2024.07.30 
贷款增信 

当出质权利的市值跌至

出质时暂作价的 70%

（含）以下时，质权人

有权要求出质人提供等

值的保证金或者质权人

认可的其他担保。出质

人未提供的，质权人可

以依约定方式实现质

权，所得价款用于提前

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

提存。 

合计 - 134,583,581 12.37%     

 

经本所律师核查，苏州睿畅上述质押所担保的主债务合同均处于正常履行状态，

报告期内不存在因逾期还款被银行或保证人追诉的情形。发行人目前的股票价

格（截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每股均价为 2.67 元）与上述质押合

同约定的预警价格、平仓价格有较大的安全距离。因此，债权人行使质押权的

可能性较小。 

 

此外，按照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上限 265,175,718 股计算，本次发行完成后，

苏州睿畅将持有发行人 33.85%的股份，即使债权人行使了前述质押权，苏州

睿畅持有的股份比例仍然显著高于其他股东，因质押股票被处置导致发行人控

制权变动的风险较小。 

 

6.2.2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上述质押外，发行人前十

大股东所持股票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情形，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七. 发行人的业务 

 

7.1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2023 年度审计报告》及补充

核查期间新增的采购及销售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的

经营方式及主营业务均未发生变更，发行人的实际经营业务未超出《营业执照》

所记载的经营范围，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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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续期或新增的业务许可、资质及认证

如下： 

 

持证人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截止日 
资质等级/ 

许可范围 
发证机关 

新疆军鹏 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916540256934142805001Y 2029.01.04 塑料制品业 - 

 

7.3 根据《最近三年审计报告》《2023 年度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68,260.00 万元、84,060.75 万元、71,069.53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65,059.00 万元、80,405.93 万元、68,222.82 万元，

分别占其同期营业收入的 95.31%、95.65%、95.99%。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 

 

八. 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8.1 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法》《上市规则》、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

方披露》的规定，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本所律师认为，补充核查期间，发

行人主要关联方的变化情况如下： 

 

8.1.1 补充核查期间，关联关系发生如下变化：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主营业务 原关联关系 现关联关系 

1 上海锐良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企业管理咨询，商务

咨询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 

非由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已非关联方 

2 徐州华顿学校 小学、初中、高中学

历教育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 

非由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已非关联方 

3 无锡华顿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 

教育咨询服务，培训

服务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任董事 

已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

注销 

4 北京锐美商业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 

企业管理，酒店管

理，物业管理 

曹敏凌配偶朱彦任

执行董事、经理 

2023 年 12 月起，朱彦

不任执行董事、经理 

 

8.1.2 补充核查期间，关联方基本情况发生如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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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变更事项 

1 南京锐华置业有

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同一实际控制人

控制 

2023年 12月注册资本由 2,000 万

元变更为 5,500 万元 

2 上海全畅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策划，

投资咨询 

同一实际控制人

控制 

2023年 12月注册资本由 2,000 万

元变更为 27,906.7216 万元 

3 安顺华宇生态建

设有限公司 

园林绿化 中锐股份子公司 2023 年 12 月发生股权转让，股

权结构由“重庆华宇持股 80%、

安顺市西秀区文化旅游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20%”变更为“中

锐股份持股 80%、安顺市西秀区

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0%” 

 

8.1.3 补充核查期间，新增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名称 主营业务 关联关系 新增原因 

1 贵宴樽（南京）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上海贵宴樽的参股公司 
新设、新发生

交易 

2 贵宴（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上海贵宴樽的参股公司 
新设、新发生

交易 

3 贵宴樽产业（深圳）有限公司 酒类销售 上海贵宴樽的参股公司 
新设、新发生

交易 

 

8.2 关联交易 

 

8.2.1 根据《2023 年度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抽查关联交易合同、

往来银行流水、核查相应的内控制度，2023 年度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

关联交易主要如下： 

 

(1)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本期发生额（元） 

上海睿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咨询服务费 市场价格 881,852.57 

中锐控股 接受劳务 物业费 市场价格 965,675.46 

苏州中锐华府实业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餐饮等 市场价格 63,914.95 

苏州锐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信息服务费 市场价格 943,3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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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海通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涂料、油墨 市场价格 3,502,086.98 

苏州中锐华田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横塘分公司 
接受劳务 餐饮等 市场价格 23,546.00 

苏州中锐华田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提供劳务 物业费 市场价格 23,412.45 

苏州中锐不动产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电费、商管费 市场价格 59,286.67 

 

(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方式 本期发生额（元） 

宣城锐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提供劳务 建筑工程劳务 市场价格 300,737.61 

宣城市新开元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提供劳务 建筑工程劳务 市场价格 -19,654.13 

苏州中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122.12 

苏州锐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153,162.82 

上海中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6,523.89 

成都海通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5,663.72 

贵宴樽（南京）酒业销售有

限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444,240.71 

贵宴（北京）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266,362.83 

贵宴樽产业（深圳）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30,159.29 

 

(3) 关联租赁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资产内容 定价方式 本期发生额（元） 

中锐股份 中锐控股 房产 市场价格 2,328,495.60 

中锐股份 上海中锐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车辆 市场价格 53,097.35 

 

(4) 关联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

履行完毕 

中锐控股、钱建蓉、 中锐股份 60,000,000.00 2023/01/31 2024/01/3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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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宇、上海贵宴樽 

中锐控股、钱建蓉、

孙鲲鹏、重庆华宇、

上海贵宴樽 

中锐股份 19,450,000.00 2023/01/31 2024/01/31 否 

中锐控股、钱建蓉 中锐股份 58,000,000.00 2023/12/08 2024/12/08 否 

中 锐 控 股 、 重 庆 华

宇、钱建蓉 
中锐股份 20,000,000.00 2023/08/25 2024/08/24 否 

中 锐 控 股 、 重 庆 华

宇、钱建蓉 
中锐股份 20,000,000.00 2022/09/27 2024/09/26 否 

中 锐 控 股 、 重 庆 华

宇、钱建蓉 
中锐股份 16,000,000.00 2023/10/25 2025/10/25 否 

中锐控股、钱建蓉 中锐股份 30,000,000.00 2023/02/01 2025/02/01 否 

中锐股份、罗田 成都海川 10,000,000.00 2023/04/03 2024/04/18 否 

中锐股份、罗田 成都海川 10,000,000.00 2023/04/04 2024/04/26 否 

钱建蓉 成都海川 15,000,000.00 2023/04/26 2024/04/25 否 

丽鹏科技 泸州丽鹏 5,000,000.00 2023/03/13 2024/03/12 否 

中锐控股 苏州产城 10,000,000.00 2023/08/07 2024/03/06 否 

钱建蓉、上海丽鹏 遵义锐鹏 4,950,000.00 2023/04/19 2026/04/18 否 

丽鹏科技、罗田、朱

亚辉 
亳州丽鹏 9,800,000.00 2023/05/25 2024/05/24 否 

中锐股份、王德泰 亳州丽鹏 7,000,000.00 2023/07/26 2024/07/25 否 

中锐控股 上海贵宴樽 10,000,000.00 2023/03/23 2024/03/20 否 

中 锐 股 份 、 中 锐 控

股 、 钱 建 蓉 、 孙 鲲

鹏、孙世尧 

重庆华宇 55,000,000.00 2020/09/17 2025/03/14 否 

中 锐 股 份 、 中 锐 控

股 、 钱 建 蓉 、 孙 鲲

鹏、孙世尧 

重庆华宇 55,000,000.00 2020/09/25 2025/03/23 否 

中锐股份、孙伟厚 重庆华宇 3,000,000.00 2023/09/11 2024/03/10 否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11,800,000.00 2019/02/28 2026/02/01 否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200,000.00 2019/02/28 2023/01/30 是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200,000.00 2019/02/28 2023/07/30 是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6,500,000.00 2019/02/28 2026/02/01 否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100,000.00 2019/02/28 2023/01/30 是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100,000.00 2019/02/28 2023/07/30 是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32,800,000.00 2019/03/11 2026/03/01 否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600,000.00 2019/03/11 2023/01/30 是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600,000.00 2019/03/11 2023/07/30 是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3,800,000.00 2019/03/11 2026/03/0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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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1,600,000.00 2019/03/11 2023/01/30 是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1,600,000.00 2019/03/11 2023/07/30 是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142,000,000.00 2019/04/02 2026/03/01 否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2,500,000.00 2019/04/02 2023/03/01 是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2,500,000.00 2019/04/02 2023/09/01 是 

中锐股份、重庆华宇 安顺华宇 107,000,000.00 2019/04/02 2026/03/01 否 

中锐股份 华阴双华 30,000,000.00 2019/09/02 2031/09/01 否 

中锐股份 华阴双华 38,000,000.00 2020/09/25 2031/09/01 否 

中锐股份 华阴双华 190,591,300.00 2021/04/30 2031/09/01 否 

中锐股份 华阴双华 19,976,869.18 2022/04/01 2031/09/01 否 

中锐控股 苏州产城 10,000,000.00 2023/02/15 2023/08/14 是 

钱建蓉、上海丽鹏 遵义锐鹏 50,000.00 2023/04/19 2023/09/20 是 

中锐控股 苏州产城 10,000,000.00 2022/07/25 2023/02/24 是 

丽鹏科技、朱亚辉、孙

鲲鹏 
亳州丽鹏 10,000,000.00 2022/05/25 2023/05/24 是 

中锐股份、朱亚辉 亳州丽鹏 7,000,000.00 2022/07/28 2023/07/27 是 

中锐股份 华阴双华 2,500,000.00 2019/09/02 2023/03/02 是 

中锐股份 华阴双华 2,500,000.00 2019/09/02 2023/09/02 是 

中 锐 股 份 、 中 锐 控

股 、 钱 建 蓉 、 孙 鲲

鹏、孙世尧 

重庆华宇 5,000,000.00 2020/09/17 2023/03/14 是 

中 锐 股 份 、 中 锐 控

股 、 钱 建 蓉 、 孙 鲲

鹏、孙世尧 

重庆华宇 5,000,000.00 2020/09/25 2023/04/21 是 

中 锐 股 份 、 中 锐 控

股 、 钱 建 蓉 、 孙 鲲

鹏、孙世尧 

重庆华宇 10,000,000.00 2020/09/17 2023/09/15 是 

中 锐 股 份 、 中 锐 控

股 、 钱 建 蓉 、 孙 鲲

鹏、孙世尧 

重庆华宇 10,000,000.00 2020/09/25 2023/09/15 是 

中锐股份 大冶劲鹏 7,000,000.00 2022/05/16 2023/03/28 是 

钱建蓉 成都海川 10,000,000.00 2022/03/25 2023/03/24 是 

钱建蓉 成都海川 5,000,000.00 2022/04/01 2023/03/31 是 

中锐股份、罗田 成都海川 500,000.00 2021/12/30 2023/06/21 是 

中锐股份、罗田 成都海川 8,500,000.00 2021/12/30 2023/12/14 是 

中 锐 控 股 、 重 庆 华

宇、钱建蓉 
中锐股份 20,000,000.00 2022/09/15 2023/08/14 是 

重庆华宇、上海贵宴

樽、中锐控股、钱建
中锐股份 20,000,000.00 2022/01/27 2023/01/26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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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孙鲲鹏 

中锐控股、钱建蓉、

孙世尧、于志芬、孙

鲲鹏、林田 

中锐股份 60,000,000.00 2022/11/30 2023/11/30 是 

重庆华宇、上海贵宴

樽、中锐控股、钱建

蓉、孙鲲鹏 

中锐股份 10,000,000.00 2022/03/10 2023/03/03 是 

重庆华宇、上海贵宴

樽、中锐控股、钱建

蓉、孙鲲鹏 

中锐股份 10,000,000.00 2022/03/10 2023/03/03 是 

重庆华宇、上海贵宴

樽、中锐控股、钱建

蓉、孙鲲鹏 

中锐股份 10,000,000.00 2022/03/10 2023/03/03 是 

重庆华宇、上海贵宴

樽、中锐控股、钱建

蓉、孙鲲鹏 

中锐股份 7,500,000.00 2022/03/10 2023/03/03 是 

中 锐 控 股 、 重 庆 华

宇、钱建蓉 
中锐股份 20,000,000.00 2022/09/27 2023/09/26 是 

中锐控股 上海贵宴樽 10,000,000.00 2022/03/24 2023/03/23 是 

丽鹏科技、孙鲲鹏 泸州丽鹏 2,000,000.00 2022/03/21 2023/03/20 是 

丽鹏科技、孙鲲鹏 泸州丽鹏 2,000,000.00 2023/03/21 2023/12/22 是 

 

除上述关联担保外，中锐股份通过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挂牌“中

锐股份债权 1 号”产品，产品规模不超过 5,000 万元，由实际控制人钱建蓉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产品已发行尚未偿还的金额为

815 万元。 

 

中锐股份通过云南国源股登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挂牌“中锐股份 2022 年 01 号债

权资产”、“中锐股份 2022 年 02 号债权资产”产品，由中锐控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产品已到期清偿。 

 

中锐股份通过中智天宏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发行了一期保理资产收益权产品，由

中锐控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产品已发行尚未偿

还的金额为 11,027 万元。 

 

(5) 关联方资金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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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拆入资金 

期初余额（元） 

拆入资金 

累计（元） 

归还资金 

累计（元） 

应付利息 

（元） 

支付利息 

（元） 

拆入资金 

期末余额（元） 

中锐控股 425,872,066.75 - 20,000,000.00 19,872,197.29  425,744,264.04 

上海睿泽

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

公司 

- 10,000,000.00 10,000,000.00 3,041.67 3,041.67 - 

 

(6)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项目 本期发生额（万元） 上期发生额（万元） 

关键管理人员报酬 470.50 559.13 

 

8.3 2023年度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8.3.1 发行人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联董事钱建蓉先生、贡明先生、罗田先生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

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发行人于 2023年 5月 22日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根据发行人《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2023 年度审计报告》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2023 年度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未超出前述议

案预计的范围。 

 

8.3.2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不存在显失公允、损害

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8.4 同业竞争 

 

经本所律师补充核查并结合《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报告期内，发

行人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发行人

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经承诺

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的发生。 

 



 

4-1-17 

九. 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9.1 不动产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无新增不动

产。 

 

9.2 承租物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无新增承租

物业。 

 

9.3 专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专利证书、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查询证明，补充核查

期间，成都海川有 3 项专利（ZL201520816411.8、ZL201520817241.5、

ZL201621069315.2）权利终止，同时新增 2项专利。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共有 103 项。新增专利的具

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有效期 

截止日 
类型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成都海川 防伪瓶盖 201711350647.7 2017.12.15 2037.12.14 发明 
原始 

取得 
有 

2  成都海川 组合式瓶盖及分装瓶 202321707857.8 2023.06.29 2033.06.28 
实用

新型 

原始 

取得 
无 

 

9.4 注册商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商标查询证明并经本所

律师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查询，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在中国境内拥有的注册商标由 28 项减少至 27 项，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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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核查期间，第 38368420 号“贵坛樽”商标的专有权经无效宣告审查程序

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撤销，现正处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阶段；第 38351994

号“贵宴樽”商标的专有权经无效宣告审查程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予以维持。 

 

9.5 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并经本所律师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著作权

登记系统的查询，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及子公司无新增著作权。 

 

9.6 主要生产经营设备 

 

根据《2023 年度审计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

人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情况如下表： 

 

类别 账面原值（元） 账面净值（元） 

通用设备 784,691,237.11 197,428,578.98 

运输工具 13,690,104.09 3,229,908.22 

电子设备及其他 38,367,305.81 12,306,666.86 

合计 836,748,647.01 212,965,154.06 

（注：上表中有账面净值 22,886,295.54元的固定资产，因融资租赁进行售后回

租导致所有权受限，详见律师工作报告“10.1 重大合同”所述。）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九.发行人的主要财产”“10.1 重大合同”“十七.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以及律师工作报告“10.1 重大合同”“19.1 诉讼、

仲裁情况”“附件六 发行人的不动产”“附件八 发行人的专利”“附件九 发

行人的注册商标”已披露的情形外，发行人已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上述财产及财

产性权利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其已取得的权属证书合法有效，不存在产权纠纷，

不存在其他被设定担保或第三方权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被司法查封、扣押等限

制转让的情形。 

 

十. 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10.1 重大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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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新增的、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如下： 

 

序号 借款人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万元） 
借款日 到期日 担保方式 

1 上海贵宴樽 

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市北分行 

500.00 2023.11.16 2024.11.16 

保证人：上海市中小微

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

金管理中心 

2 大冶劲鹏 

黄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 2023.10.14 2024.10.14 

保证人：黄石市融资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 

反担保保证：中锐股份 

3 大冶劲鹏 

黄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700.00 2023.10.14 2024.10.14 

保证人：黄石市融资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 

反担保保证：中锐股份 

4 大冶劲鹏 

湖北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黄石金山支

行 

1,000.00 2023.10.18 2024.10.18 

保证人：中锐股份、湖

北省科技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 

反担保保证：中锐股份 

5 泸州丽鹏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泸州分

行 

2,055.00 2023.12.21 2024.12.20 
权利质押：泸州丽鹏应

收账款 

6 中锐股份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烟台分行 

5,800.00 2023.12.08 2024.12.08 
保证人：中锐控股、钱

建蓉 

 

本所律师审慎查验上述重大合同及协议后认为，上述重大合同或协议均符合中

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履行上述合同或协议不存在法律障

碍，不存在法律纠纷或重大风险。 

 

10.2 侵权之债 

 

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不存在新增的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

安全、人身权等原因而产生的侵权之债。 

 

10.3 发行人和关联方之间的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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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发行人和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交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8.2 

关联交易”。基于该等关联交易，发行人和关联方在报告期末形成的债权债务

情况如下： 

 

10.3.1 应收项目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元） 

其他应收款 重庆市合川区石庙子水利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147,825.41 

其他非流动资产 重庆市合川区石庙子水利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145,500.00 

其他应收款 华阴市云鼎生态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460,000.00 

其他应收款 中锐控股 63,875.00 

应收账款 武汉中锐置业有限公司 660,141.80 

应收账款 厦门市中弘安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5,794.12 

应收账款 苏州中锐横塘置业有限公司 4,794.00 

应收账款 苏州中锐横塘置业有限公司星悦酒店分公司 4,794.00 

应收账款 苏州中锐不动产有限公司 41,362.00 

应收账款 杭州惠余置业有限公司 617,730.36 

应收账款 苏州锐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1,056.00 

应收账款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3,528.00 

 

10.3.2 应付项目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元） 

其他应付款 中锐控股 425,744,264.04 

应付账款 中锐控股 670,784.32 

其他应付款 苏州中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99,681.30 

其他应付款 上海睿泽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02,068.80 

应付账款 成都海通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45,214.70 

应付账款 苏州锐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01,886.80 

应付账款 苏州中锐不动产有限公司 46,945.90 

合同负债 
苏州中锐华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横塘

分公司 
1,763.89 

其他流动负债 
苏州中锐华田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横塘

分公司 
229.31 

合同负债 贵宴樽产业（深圳）有限公司 235,327.43 

其他流动负债 贵宴樽产业（深圳）有限公司 30,592.57 

合同负债 贵宴樽（南京）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70.80 

其他流动负债 贵宴樽（南京）酒业销售有限公司 9.20 



 

4-1-21 

 

10.3.3 根据《2023 年度审计报告》《2023 年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2023 年度，

发行人的股东存在为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担保的情况，发行人不存在为

股东及其下属企业提供担保的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8.2 关联交易”。 

 

十一. 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无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资产收购、兼并等行为；除

日常经营活动外，未出售、处置过重大资产。 

 

十二. 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发行人未修改过公司章程。 

 

十三.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13.1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规范运作，补充核查期间并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召开的历次会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名称 召开时间 

1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3.12.29 

2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3.10.09 

3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2023.10.30 

4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2023.12.13 

5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024.01.08 

6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2024.04.19 

7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2024.04.29 

8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2023.10.09 

9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2023.10.30 

10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2023.12.13 

11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2024.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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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2024.04.29 

 

13.2 本所律师审查了上述会议的通知、议案、决议、会议记录等资料，认为：发行

人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决议内容及签署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十四.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14.1 2024年 1月 8日，发行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选举董事朱亚辉先生

（简历详见律师工作报告“14.1.1 发行人现任董事”）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聘

任周科轩先生（简历详见律师工作报告“14.1.3 发行人现任高级管理人员”）

为公司总裁。 

 

14.2 经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除前述情形外，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化。 

 

十五. 发行人的税务及财政补贴 

 

15.1 根据《2023 年度审计报告》，经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执行

的主要税种、税率于补充核查期间未发生变化，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15.2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补充核查期间无新增税收优惠。 

 

15.3 根据《2023 年度审计报告》，经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

子公司 2023 年度享受的重大财政补贴（20 万元以上）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与资产/收益相关 损益相关项目 

1 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项目 114.58 与资产相关 其他收益 

2 侧光伏发电项目 97.65 与资产相关 其他收益 

3 企业扶持资金 86.6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4 稳岗补贴 65.31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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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徒培训补贴 32.8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6 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金 20.00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7 厂房租金返还 133.04 与收益相关 其他收益 

 

15.4 根据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查验，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严重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重大违法

违规情形。 

 

十六. 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标准 

 

16.1 根据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及子

公司不存在新增的重大环保违法、重大环保事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 

 

16.2 根据相关主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及其

子公司不存在新增的因违反质量和技术监督有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

情况。 

 

十七. 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17.1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

人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中有以下案件已结案： 

 

序号 
一审原告/ 

仲裁申请人 

一审被告/ 

仲裁被申请人 
一审/仲裁案号 案由 

一审/仲裁 

标的金额 
案件进展 

1 
郭星 重庆华宇 (2022)渝仲字第

548 号 

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 

20,889,554.59

元及相应利息 

已作出仲裁

裁决书结案 

2 

天津蓝宝石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 (2023)黔 0402

民初 2891 号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506,034.24 元

及相应利息 

已作出民事

判 决 书 结

案，驳回原

告诉讼请求 

3 

四川微易迅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 (2023)川 0180

民初 5994 号 

服务合同纠纷 228,949.00 元

及相应利息 

原告撤诉，

已作出民事

裁定书结案 

4 
杨厚礼 重庆华宇、宁波

市政工程建设集

(2023)川 0180

民初 6942 号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50,593,634.56

元及相应利息 

原告撤诉，

已作出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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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四川雄州实

业有限责任公司 

裁定书结案 

5 

中锐股份 泗洪县鹏达铝塑

制品有限公司、

马娟 

(2023)鲁 0612

民初 3565 号 

买卖合同纠纷 589,128.31 元

及相应利息 

已作出民事

调解书结案 

6 

中锐股份 赤峰大旺金属制

造 有 限 责 任 公

司、岳景阳 

(2023)鲁 0612

民初 3564 号 

买卖合同纠纷 70,321.62 元及

相应利息 

原告撤诉，

已作出民事

裁定书结案  

 

17.2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查验，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下

述案件外，发行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序号 
一审原告/ 

仲裁申请人 

一审被告/ 

仲裁被申请人 
一审/仲裁案号 案由 

一审/仲裁 

标的金额 
案件进展 

1 
长沙捷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 (2022)渝 0105

民初 29706 号 

合同纠纷 5,495,398.03 元

及相应利息 

二审审理中 

2 

贺建续 重庆华宇、华

阴双华 

(2022)陕 0582

民初 1250 号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2,201,702.50 元

及相应利息 

二审裁定撤

销 一 审 判

决、发回重

审，重审二

审中 

3 

贵州福之缘实业有

限公司 

贵州捷信诚贸

易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 

(2023)黔 0123

民初 2163 号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152,277.80 元

及相应利息 

二审审理中 

4 
贵州益林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 (2023)渝仲字第

3345 号 

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 

4,827,254.60 元

及相应利息 

仲裁审理中 

5 

贵州贵酒集团有限

公司 

中锐股份、上

海贵宴樽、贵

州贵宴、江苏

贵宴、贵州省

仁怀市波波贵

宴酒业有限公

司 

(2023)苏 05 民

初 71 号 

侵害商标权及不

正当竞争纠纷 

10,000,000.00

元 

二审审理中 

6 
山东鲁中啤酒原料

有限公司 

丽鹏贸易、中

锐股份 

（2023）鲁民

申 10797 号 

分期付款买卖合

同纠纷 

3,542,555.24 元

及相应利息 

再审审理中 

7 

中锐股份 国家知识产权

局、贵州贵酒

集团有限公司 

(2023)京 73 行

初 16005 号 

商标权无效宣告

请求行政纠纷 

- 一审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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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庆华宇 贺湘杰、重庆

民信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2024)渝 0115

民初 423 号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1,572,008.28 元

及相应利息 

一审审理中 

9 
安顺市高强商砼有

限公司 

重庆华宇 (2023)黔 0402

民初 8685 号 

买卖合同纠纷 314,453.00 元

及相应利息 

一审审理中 

10 
郫都区曼鼎园艺场 重庆华宇 (2024)渝 0105

民初 2440 号 

买卖合同纠纷 322,038.20 元

及相应利息 

一审审理中 

11 

杭州萧山宁围来标

花木园艺场 

重庆华宇 (2024)渝 0105

民初 864 号 

买卖合同纠纷 1,815,000 元及

相应利息、违

约金 

一审审理中 

12 
钜鑫真衡（重庆）

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华宇 (2024)渝 0105

民初 4209 号 

买卖合同纠纷 81,420.20 元及

相应损失 

一审审理中 

13 

廖燕武 重庆华宇、中

锐股份、遵义

红创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遵义市

播州区国有资

产服务中心 

(2024)黔 0304

民初 1516 号 

建设工程合同纠

纷 

13,476,305.73

元及相应利息 

一审审理中 

14 
秦仕兵 重庆华宇 (2024)黔 0402

民初 1962 号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42,345,483.54

元及相应利息 

一审审理中 

15 

上海林同炎李国豪

土建工程咨询有限

公司 

苏州产城 (2024)苏 0591

民初 5228 号 

清算责任纠纷 1,409,493 元 一审审理中 

 

17.3 根据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股东苏州睿畅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查验，补

充核查期间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股东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

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17.4 根据发行人现任董事长、总裁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查验，补充核查期间并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现任董事长、总裁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

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十八.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补充核查期间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

行人未发生影响本次发行的重大事项，发行人本次发行除尚需通过深交所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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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中国证监会作出予以注册的决定外，发行人已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注册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各项程序性和实质性条件的要求。 

 

（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结尾和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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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署页） 

 

结  尾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期为 2024 年 5 月 7 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副本若干。 

 

 

上海磐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顾珈妮 

 

 

姜莹律师 

 

 

 

叶锦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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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根据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股东苏州睿畅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查验，补充核查期间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该股东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17.4 根据发行人现任董事长、总裁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合理查验，补充核查期间并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现任董事长、总裁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十八. 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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